
证券代码：000685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山公用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10 

 

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 

1、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16,017 股，占总股本

比例 0.0149%； 

2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年 3月 18日。 

 一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

1、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: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

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A 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 A 股将获得全体非流

通股股东支付的 3.2股股票的对价。 

2、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:2006 年 1 月 9 

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

分置改革方案。 

3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：2006 年 1 月 24 日。 

 

二、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    

序

号 

限售股份持有人

名称 
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

承诺及追加承

诺的履行情况 

1 
中山中汇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 

1、法定承诺； 

2、特别承诺 

1、公司吸收合

并暨定向增发



（1）在法定的禁售期期满后，中汇集团只有在任一

连续 5 个交易日（公司全天停牌的，该日不计入 5

个交易日）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格达到 5元（若

此间有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，

则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）以上时，中汇集团

向交易所提出申请，解除相关股份的锁定限制后方

可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。本次股权

分置改革完成后，如果未来中汇集团从二级市场购

入本公司股票，该等股票的上市交易或转让不受上

述限制。中汇集团如有违反承诺卖出原非流通股的

交易，卖出资金划入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。 

（2）对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，在公司实

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，中汇集团将先行代为

垫付,代为垫付的总股数是 9,183,514股。代为垫付

后，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

市流通，应当向中汇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，或

者取得中汇集团的同意，并由公司向深交所提出该

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。 

（3）若公司发生下列情况之一，则触发追加送股安

排条件：a、公司 2006 年度净利润低于 1,732 万元

（2004 年度净利润的 150%）； b、公司 2006 年度

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；c、在 2007

年 4 月 30 日（含本日）之前未能公告 2006 年年度

报告，如遇不可抗力情况除外。 

当上述追加送股安排条件触发时，中汇集团将向追

加送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

股东执行追加送股安排，追加送股总数为

4,658,743股。 

（4）为了增强流通股股东的持股信心，激励管理层

的积极性，使管理层与公司股东的利益相统一，中

汇集团同意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按有关规定

制订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。 

（5）中汇集团承担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所有

费用。 

后，中汇集团

承接了公用集

团 的 股 改 承

诺； 

2、中汇集团与

公司正积极探

讨适合公司实

际情况的管理

层股权激励方

案。 

3、原非流通股

股东关于股权

分置改革的其

他特别承诺已

履行完毕。 

 

2 
刘红萍等 13位自

然人股东 
法定承诺 已严格履行 

 



三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

1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年 3月 18日； 

2、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116,01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

0.0149%； 

3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

持有限售股份

数（股） 

本次可上市流

通股数（股） 

本次可上市流

通股数占限售

股份总数的比

例（％） 

本次可上市流通股

数占无限售股份总

数的比例（％） 

本次可上市

流通股数占

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（％） 

冻结的股

份 数 量

（股） 

1 
中山中汇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 
120,401,580 26,154 0.0211 0.0040 0.0034 0 

2 

刘红萍等 13位

自然人股东(详

见请看附表) 

89,863 89,863 0.0724 0.0137 0.0115 0 

 合  计 120,491,443 116,017 0.0935 0.0177 0.0149 0 

 

四、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： 

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
本次变动数 

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

 股数 比例(%) 股数 比例(%) 

一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4,054,352 15.93 -116,017 123,938,335 15.92 

1、国家持股 0 0 0 0 0 

2、国有法人持股 120,401,580 15.46 -26,154 120,375,426 15.46 

3、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3,562,909 0.46 0 3,562,909 0.46 

4、境内自然人持股 89,863 0.01 -89,863 0 0 

5、境外法人持股 0 0 0 0 0 

6、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 0 0 0 

7、内部职工股 0 0 0 0 0 



8、高管股份 0 0 0 0 0 

9．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0 0 0 0 0 

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24,054,352 15.93 -116,017 123,938,335 15.92 

二、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54,628,863 84.07 +116,017 654,744,880 84.08 

1．人民币普通股 654,628,863 84.07 +116,017 654,744,880 84.08 

2．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

3．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

4．其他      

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654,628,863 84.07 +116,017 654,744,880 84.08 

三、股份总数 778,683,215 100 0 778,683,215 100 

五、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： 

序

号 

限售股份持有

人名称 

股改实施日 

持有股份情况 

本次解限前 

已解限股份情况 

本次解限前 

未解限股份情况 

股份

数量

变化

沿革 

数量

（股） 

占总股本

比例（%） 
数量（股） 

占总股本

比例（%） 
数量（股） 

占总股本

比例（%） 

1 中山中汇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 
0 0 364,306,101 46.78 120,401,580 15.46 注 1 

2 刘红萍等 13位

自然人股东(详

见请看附表) 

0 0 0 0 89,863 0.01 注 2 

 合计 0 0 364,306,101 46.78 120,491,443 15.47  

注 1：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，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，

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简称“公用集团”）

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58,794,222 股。同时，公用集团为在公司实施

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，先行垫付股权

分置改革对价,代为垫付的总股数是 9,183,514股。 



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 年 12 月 24 日国资产

权„2007‟1556 号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 年 4 月 24 日

证监许可„2008‟584号文批准，公司吸收合并公用集团及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（以下简称“重大重组”），新增发行 438,457,067

股 A股，同时注销公用集团于吸收合并基准日（2007年 6月 30日）

持有的公司 64,892,978股 A股。2008 年 3月 10 日，公用集团再收

回股权分置改革中的部分代垫股份 1,732,387 股，按照相关文件规

定不需注销，由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汇集团”，

为公司与公用集团的实际控制人）持有。重大重组后，公用集团被注

销，中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72,118,313股，同时，中汇集团

承接公用集团的股改承诺。截至本提示公告日，除股权激励事项尚须

继续履行外，公用集团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特别承诺已履行完

毕。根据公用集团的特别承诺，在法定的禁售期期满后，公用集团在

任一连续 5个交易日（公司全天停牌的，该日不计入 5个交易日）公

司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格达到 5元（若此间有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

金转增股本等事项，则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）以上时，公用集

团可向交易所提出申请解除股份限售，因在禁售期期满后，任一连续

5个交易日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格已经达到 5元，故收回的代垫

股份可申请解除限售，办理上市流通。 

2009年 8月 13日，中汇集团办理了解除限售手续，解除限售股

份为 2,346,914股，其中 1,732,387股为在 2008 年 3月 10 日收回

的代垫股份，614,527股为 2009年 6月 23日收回的代垫股份。 



2010年 3月 30日，中汇集团收回代垫股份 77,227股，该部分

股份于 2010年 9月 29日上市流通。2011年 6月 28日，中汇集团收

回代垫股份 21,877股, 该部分股份于 2012年 2月 17日上市流通。 

2012年 4月 23日，中汇集团在重大重组中获得的限售流通股数

中的 75%，即 277,789,444股已上市流通。（鉴于我司在股权分置改

革中的关于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承诺暂未履行，还有 25%尚未解除限

售。） 

2012年 7月 11日，中山公用实施了 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，

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 3股股份，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（含税），

分红派息后，中汇集团持有公司总股数 484,681,527股，其中，有限

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120,375,426股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

364,306,101股。 

2012年 11月 5日，中汇集团收回代垫股份 26,154股，持有公

司股份数量变动为 484,707,681股。中汇集团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

份为 26,154股。 

注 2：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，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工行信托等持

有 89,244股限售流通股份，2012年 7月 11日，公司实施了 2011年

度利润分配方案，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98,987,089股为基数，向截止

2012年 7月 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

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每 10股送 3股股份，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

1元（含税），上述 13位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相应变更为 116,017

股。根据已经生效的（2011）佛城法民二初字第 2311号、2312号、

2313号、2314号、2315号、2316号、2317号、2318号、2319号、



2320号、2535号、2536号、2537号《民事判决书》判决确认，上述

13 位自然人为公司相关限售流通股份的实际出资认购人，相关股份

应变更到上述 13位自然人名下。 

截止 2012 年 11 月 5 日，上述相应的 13 位自然人股东已向中汇

集团偿还代垫股份 26,154 股，偿还代垫后，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

总股份数变更为 89,863股。 

2、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： 

序

号 

刊登《限售股份上市流

通提示性公告》的日期 

该次解限涉及

的股东数量 

该次解限的股

份总数量（股） 

该次解限股份占当

时总股本的比例（%） 

1 2007年 1月 26日 5 5,698,959 2.53 

2 2007年 4月 7日 2686 29,431,351 13.06 

3 2008年 4月 10日 521 5,952,042 2.64 

4 2009年 8月 11日 328 4,458,439 0.74 

5 2010年 9月 21日 42 342,581 0.057 

6 2012年 1月 18日 5 68,071,141 11.37 

7 2012年 2月 17日 18 97,053 0.016 

8 2012年 4月 23日 1 277,789,444 46.38 

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
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

机构，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，并发表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公司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，该部分股份

申请上市流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

改革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有关规则的规定。 



 

七、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

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%及以上。 

 是   √否； 

本次中汇集团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 26,154股，本次解除限售后

中汇集团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为 364,332,255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46.79%，中汇集团承诺无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

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%及以上情形。  

 

八、其他事项 

 1、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

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

 是    √ 否； 

2、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

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

 是    √否； 

3、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

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； 

 是    √ 否； 

4、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%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

指导意见》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



√是    不适用； 

九、备查文件 

  1、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

 2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

 

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

 

附表： 

刘红萍等13位个人股东解除限售表 

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
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 

股份总数 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

1 005****507 刘红萍 9,078  0.0012 

2 005****283 李伟锋 9,078  0.0012 

3 002****407 吴建中 7,866  0.0010 

4 009****592 唐宏森 3,025  0.0004 

5 005****537 历英 6,052  0.0008 

6 014****909 刘茂辉 4,538  0.0006 

7 005****386 祁滨 22,998  0.0030 

8 005****568 黄民骏 3,025  0.0004 

9 005****259 欧鉴联 6,052  0.0008 

10 009****473 易杜梅 1,511  0.0002 

11 009****525 冯少行 1,511  0.0002 

12 002****863 潘秀薇 6,052  0.0008 

13 009****435 何梓文 9,077  0.0012 

合计 89,863 0.0115 

 




